
2026年度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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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喀什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人力资源
市场清理
整顿专项
检查

1.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
履行《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管
理规定》情况

。
2.劳务派遣公
司、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劳动
用工情况。

3.民办培训学
校办学及安全
生产情况检查

。

喀什地
区内人
力资源
服务机
构、职
业中介
机构、
劳务派
遣机构
、民办
培训学
校

【法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50号）第三十一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措施，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实施监督检查”的要求。
【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07年11月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公布 根据2014年12月23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5年4月30日《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根据2018年12月1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
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三条：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职业中介许可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
名称和监督电话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五十四条：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建立服务台账，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等，并接受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通过　根据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修正）
第七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
（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
（四）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五）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六）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6月2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
 第三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对全国的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确定的许可管辖分工，负责实施本行政区
域内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工作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
【规章】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人社函【2022】4号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公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
件等审批信息。应当对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加强行政许可审批事中、事
后监管。每年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进行检查评估，评估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开。

地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联
合地委网信办
、地区市场监
管局、地区公
安局、地区民
政局、地区消
防救援支队等
部门依托《双
随机、一公开
》监管系统，
按照既定比例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每年一次



2

喀什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就业资金
监督检查

就业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加
强资金的监督
检查

喀什地
区12县
市和经
济开发
区

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社〔2018〕241号）第十八条“各
地财政部门、人社部门应当将就业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列入重点监督检查范围，加强资金的监督检查，每年监督
检查不少于2次”

资金使用范围
、申请对象、
审核程序等方
面是否规范

现场检查
每年监督
检查不少
于2次


